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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11樓
承辦人：蔡翔宇
電話：(02)29603456 分機7250
傳真：(02)29601983
電子信箱：AR9681@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設字第1140275354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府114年2月6日上午召開「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之專案小組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14年1月9日新北府城設字第1140024684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二、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

(下稱作業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請申請單位依決議修正

後，於114年2月20日前檢附修正報告書送本府辦理續審或

核備。相關作業規定請依作業要點辦理。未依規定期限送

請都設會審議或本府核備者，將駁回申請，並應重新提出

申請。

三、本次會議紀錄請至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s://www.

planning.ntpc.gov.tw)>熱門服務>各項文件下載>類別 

「都設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下載。

四、倘對本次會議紀錄內容，認有誤寫、誤繕或類此之顯然錯

誤，請於文到5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視同無意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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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蘇委員瑛敏、李委員麗雪、鍾委員九如、賴委員宏嘉、李委員芝瑜、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副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計畫審議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
風室、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
會、李執行秘書淑鈴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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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遠東資源板橋區仁愛段1174地號等10筆土地及亞東段998-
11地號等4筆土地共14筆土地臺北遠東通訊園區TPKH及I辦公
大樓新建工程

案號 第一案

一、申請位置：板橋區仁愛段1174、1175、1176-2、1177、1178-3、1199-
2、1200、1201、1202、1203及亞東段998-11、1001、1002、1005地號等
共14筆土地。

二、設計單位：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姚仁喜

三、申請單位：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徐旭東

四、土地使用分區：通訊數位專用園區一(建蔽率60%，容積率300%)。

五、設計概要：

(一)設計內容：地上20層，地下3層，鋼構造，共36戶。

(二)建築基地面積        ：23,537平方公尺。

設計建築面積        ：6,033.8平方公尺。

設計建蔽率          ：25.65%≦60%。

(三)總樓地板面積        ：133,671.17平方公尺。

設計容積面積        ：70,611平方公尺。

設計容積率          ：299.99%≦300%

(四)新建建築各層用途如下：

地下二至三層      ：停車空間、機房。

地下一層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機房、防災中心。

地上一層至二層    ：商業使用空間。

地上三層          ：管委會、研發辦公室。

地上四層至二十層  ：研發辦公室。

屋突一層至三層    ：樓梯間、機房、水箱。

(五)停車空間：應設汽車453輛，實設850輛(自設397輛)。

  應設機車340輛，實設950輛(自設610輛)。

  應設自行車51輛，實設78輛(自設27輛)。

(六)餘詳報告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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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令依據：本案依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5條第1款及「變更板
橋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捷運系統用地為通訊數位專用區、醫療
專用區、變電所用地、停車場用地、公園用地、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7點規定，爰此申請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七、辦理經過：本案設計單位於113年12月27日送報告書到府。

八、以上提請114年2月6日專案小組審查。
 

一、台灣電力公司(書面)：初步經查本處圖資，旨述工程案周遭地段大部份
皆已電桿地下化，僅剩板橋區信義路1巷對面人行道尚有零星電桿，後續
如有電桿地下化(或遷移)需求建議仍請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依
現場實際環境，評估電桿地下化可行性及設置供電設備空間需求。

二、本府環境保護局意見(書面)：涉及環境影響評估部分，基地面積23,537
平方公尺，場址非屬法定山坡地、非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內，興建地上20
層地下3層共36戶之辦公大樓作餐飲場所、金融機構、店鋪診所、健身休
閒、研發辦公室使用，建築物高度88.70公尺，經查旨案係屬「遠東通訊
數位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及「遠東通訊數位園區（重新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範圍內，其審查結論前經改制前臺北縣政府94
年10月26日北府環一字第09400585022號公告及新北市政府104年1月13日
新北府環規字第10325099911號公告在案。後經本局107年12月22日新北
環規字第10724459061號公告增列審查結論，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
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改制前臺北縣政府94年10月26日北府環一字
第09400585022號公告及新北市政府104年1月13日新北府環規字第103250
99911號公告審查結論執行。但開發單位事後變更開發計畫致開發行為又
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仍應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
及上述公告之審查結論執行，並依法申請變更。本次申請變更規模，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6條規定，
無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三、本府交通局意見(書面)：

(一)交評請依本局114年1月21日本局審查意見修正。

(二)交評所述開發類別與都設報告不同請再重新確認。

(三)請說明本案停車場設置1機車與2汽車出入口必要性與需求性。

(四)請說明診所、店鋪、辦公室、商業設施臨停等空間規劃，包括臨停
車輛(汽機車)動線、停靠區，另請確實將基地臨停內部化處理，減
少對周邊道路衝擊。

(五)請分別清楚圖示本案停車場出入口規劃設計，包含破口寬度(並檢視
是否符合相關原則或規定)、車道寬度/坡度、轉彎處5M截角圓弧、6
0度視距分析、進出最大型車輛轉彎軌跡分析。

(六)考量新生活模式民生交通趨勢，基地開發物流、送餐、接送臨停等

本次
審查
相關
單位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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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日增，請開發單位就基地規模、形狀及臨路等許可條件，於基
地內地面層與車道出入口整併內化設置短時臨停空間。

四、本府工務局意見(書面)：

(一)依建築法第34條及內政部88年7月1日(88)台內營字第8873613號函說
明二（略以）：「……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建管人員就建造
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專
業工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完全責任，主管建築機關則處於監
督管理之地位，以明確劃分權責……」，另內政部95年10月3日營署
建管字第950051168號函說明二（略以）：「……主管建築機關僅就
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審
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簽證負責……。」及
內政部106年5月1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07334號說明二(略
以)：「……民國73年11月7日修正上開條文時立法意旨即在於：基
於行政與技術分立的原則，建管人員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規定項目予以審查，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方
面負完全責任，主管建築機關則處於監督管理之地位，以明確劃分
權責……」，合先敘明。

(二)經檢視本次卷附報告書，本局意見如下：

1、施行細則第37條請確實檢討。

2、停車空間相關尺寸請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標明，例：車道坡
度、迴轉半徑、車前距離等。

3、汽車停車位是否依建築技術規則第59條規定加倍設置請確認。

4、請補檢討設置防空避難室，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六章防空避難設備檢討。

5、機車停車空間請補「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檢
討，汽機車請標示編號。

6、一樓平面配置圖應標明建築面積，並補標示基地高程、開挖範
圍，俾利審查。

7、各層請補空間名稱、樓地板面積、建築面積、容積樓地板面積
等檢討，是否設置陽、露台請補標示。

8、請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79-2條防火區劃相關
檢討。

9、請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3、95條逃生步距相關檢
討。

10、請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6、97條檢討。

11、請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二章高層建築物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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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請於立、剖面圖補標示陽台、欄杆高度及空間名稱。

13、提醒本案達結構外審標準，後續請提送外審單位辦理審查。

14、提醒本案達交通影響評估標準，後續請提送交通主管辦理審
查。

(三)貴局既屬主管機關，本局僅係協助檢視並先行告知應注意事項，且
該事項仍應由建築師設計簽證負責，以落實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
有關案件審查仍請貴管逕依權責辦理。

五、本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意見(書面)：

(一)第2-1-23頁及第2-1-25頁，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7條及第4
8條檢討內容請改為依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下簡稱土管要
點)第5點第4項規定，本計畫採取容積總量管制，各種土地使用分區
及用地不再適用其他容積獎勵措施。

(二)第2-2-1頁，土管要點法規版本請改為96年2月14日。

(三)第2-2-4頁，土管要點未檢具附表一-1，並請檢討各樓層使用內容是
否符合土地容許使用項目。

六、本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意見(書面)：經查土地容積移轉申請案查詢
管理系統，無容積移轉申請紀錄。

    本案應依下列意見修正，請設計單位製作修正對照圖表並綜整報告書內
容，續提專案小組審議。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部分：

(一)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版本日期錯誤，請修正。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5點有關通訊數位專用園區一(專一區)，各
允用組別除限制設置樓層外，並限制其設置總樓地板面積%，請補充
各層規劃之空間名稱、使用組別對照細目項及面積檢討計算式。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9點規定地下開挖上方植栽綠化之面積不得
計入綠化面積計算，目前綠化檢討未予扣除，不符規定。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附件二都市設計準則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臨
道路側最小寬度不得少於8公尺，該8公尺範圍內應淨空設置，查四
川路側出入口上方構造物設置於法定退縮範圍內，該構造物應退出
法定退縮範圍，請釐清後修正。

二、前期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規劃部分經都市設計審議核備，請套繪全區周
邊已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之配置圖，俾利比對本案規劃是否依核備規
劃內容，與周邊大環境服務功能銜接規劃。

三、另本區與本府簽有95年11月22日北府城規字第0950709279號函協議書，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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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承諾事項有四川路側退縮基地留設1處公車彎(可停3部公車)，通
訊數位專用園區一應設置小客車1,417位、機車1,719位…等，請釐清並
檢附規劃檢討說明。

四、專章檢討部分：

(一)屋脊裝飾物部分，請依本府「新北市建築物裝飾性構造物設置要
點」及建管相關規定辦理，請移除專章。

(二)建築物高度部分，依本府「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與夾層或
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第3點規定，辦公、服務類組建築物地面
1層不得超過6公尺，地面2層以上各樓層不得超過4.2公尺，本案規
劃地面2層以上樓高分別規劃4.8公尺及4.3公尺均超過規定之4.2公
尺，且放寬說明內未充分說明樓高放寬之必要性，請補充詳細設備
需求說明及剖面參考圖示，續提討論。

(三)指定有頂蓋之人行通廊，本區準則指定有頂蓋之人行通廊立意為行
人提供遮陽蔽雨之連續步行環境，或開放空間旁可供停駐休憩之場
所，查鄰近之建物依準則留設有頂蓋之人行通廊，仍應依準則之精
神配合留設以創造遮陽蔽雨之連續步行環境，續提討論。

五、交通系統：

(一)本案2處車道出入口進入地下1層後匯集於同一處車道，並未達疏散
分流之成效，請合併1處以遠東路為車道出入口規劃，以減輕四川路
交通負荷，續提討論。

(二)公車彎應依協議書內容辦理，且留設出公車亭設備位置並納入整體
景觀設計一併規劃。

(三)為園區服務需求，基地內請留設１處YouBick自行車站，站點留設尺
寸及位置請洽交通局確認。

(四)本案停車位數量超過五百部、基地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公尺，應經提
送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同意車道出入口設置方式，再提都設大會審
議。

(五)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第4點規定，地面層原則不得設置迎賓車道，現1
樓部分中庭以迴車道方式規劃，以車行車道縮減中庭景觀及人本休
憩、停等使用面積，續提討論。

六、開放空間及景觀綠化系統：

(一)請加強開放空間停等及休憩功能之景觀配置，並以全齡化使用之街
道家具規劃，以利民眾停等及休憩使用。

(二)基地南側鄰地以既有圍牆與本案基地地坪高差約60公分以上，為考
量日後鄰地開發與本案銜接，請以兩側順平高程規劃，請修正。

(三)人行步道或開放空間高程應與鄰地順平處理且應考量無障礙通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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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橫向坡度以不大於2.5%為原則，目前圖面無標示詳細高程，請
自行釐清後修正。

(四)綠化面積及綠覆面積檢討請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規定確實檢討，另不可綠化適用項目及原則請依本府108年1
月28日新北府城規字第1080141596號函檢討，非屬函釋項目仍應計
入1/2綠化面積檢討不得扣除，請修正。

(五)未檢附屋頂平台綠化圖及檢討，請補充相關圖面、植栽表及面積檢
討說明。

(六)車道緩衝停等空間與人行道間請以景觀手法規劃設置安全阻隔規
劃，以增進通行安全。

(七)車道穿越人行空間，高程應與相鄰人行空間一致，請補充人行道範
圍之車道橫向剖面圖。

(八)景觀配置圖及景觀剖面圖請補充基地內外相關高程、退縮檢討線、
人行道寬度、現有人行道寬度、構造物、樹穴等圖面及尺寸。

七、建築計畫部分：

(一)屋脊裝飾物涉及立面量體，結構檢討參數誤繕，另應考量選用耐候
外飾材，並為日後維修之需求制訂維護管理計畫，納入公寓大廈管
理規約中管理。

(二)雨遮規劃應依建管相關規定計入建蔽及容積檢討計算。

(三)考量物流臨停需求，請併同車道出入口位置，於基地內法定空地位
置適當留設物流臨停區。

(四)建築物照明計畫請補充燈光規格，低樓層作商業使用部分應規劃夜
間全時段照明，以提供安全舒適之人行環境。

(五)基地排水及高程系統圖請補充GL±0與EL之基準高程及基地內、外（
含鄰地與計畫道路）各相關高程，基地內排水設施規劃應將地面水
匯集收入筏基，圖面未見完整之排水設施及排入筏基方式，請修
正。

(六)屋頂空調室外機設置區，請補充說明遮蔽美化之方式。

(七)本案倘非屬百貨商場或企業總部使用之建築物，請移除廣告招牌設
置。

(八)外牆雨遮及透空遮陽板等裝飾性構造物，請依建管規定檢討辦理。

八、報告書部分：

(一)提案單設計建蔽率數值錯誤，總樓地板面積與面積計算表數值不一
致，請修正。

HPBMMQWKUB



(二)第2章法規檢討涉及計算值，請詳列計算式於檢討欄，另部分對照頁
碼錯誤與檢討法令不符，請修正。

(三)全區街廓配置圖，請套繪本街廓已完成都審之配置圖，並標示法定
退縮範圍及尺寸，請修正。

(四)第7章設計圖說請補充柱列編號，空間名稱字體過小不易辨視，各空
間名稱、車位編號等，請修正。

九、有關本案涉及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6條部分，應於都市設計審
議核准前與本府完成協議書簽訂，另倘涉及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4
8條部分，請申請人於核發建造執照前與本府完成協議書簽訂。

十、請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確實檢討，並由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負責。申請放寬事項，應
以專章載明授權依據及放寬內容。

十一、相關單位意見請酌參。

十二、以上內容申請單位得先據以修正圖說。

十三、以上修正內容請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
點」於114年2月20日前辦理續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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